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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務品質管理 16 服務品質管理 上一版本係先行完成初步檢核

架構，近期配合實務執行及檢

核流程檢視，發現部分項目順

序可再調整，以利機構使用，

故修正編排順序。 

11 收費基準 10 收費基準 

12 個案服務契約 11 財務規劃 

13 財務規劃 12 組織架構 

14 組織架構 13 工作項目 

15 工作項目 14 行政管理 

16 行政管理 15 個案服務契約 

20 災害潛勢圖資套疊結果及分

析 

20 災害潛勢圖資套疊結果及分

析 

新增衛生福利部 111 年 8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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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管理 

修改前 修改後 備註 

10-1 

依 機 構 特

性 訂 定 感

染 管 制 計

畫 

感染管制手冊 16-1 

訂定個案

入住機構

管理辦法 

內容至少包含入

住流程與收費標

準、評估機制、

服務計畫、出機

構服務對象物品

之點收等。 

上一版本係先行完

成初步檢核架構，

近期配合實務執行

及檢核流程檢視，

發現部分項目順序

可再調整，以利機

構使用，故修正編

排順序。 

10-2 

訂 有 服 務

對 象 七 大

品 質 監 測

措施、處理

辦 法 及 流

程 

七大品質監

測:包含跌

倒、壓力性損

傷、疼痛偵

測、約束處

理、感染預

防、非計畫住

院、非計畫體

重改變 

16-2 

機構內性

騷擾、性侵

害及服務

對象保護

事件防治

機制 

機構性騷擾、性

侵害及服務對象

保護事件處理辦

法及流程(含通

報流程、轉

介)。 

10-3 

訂 有 服 務

對 象 管 路

移 除 作 業

規 範 與 照

護計畫 

鼻胃管及導尿

管 
16-3 

訂定跨專

業整合照

護執行流

程及表單 

跨專業整合照護

會議召開、追蹤

及紀錄管理辦法 

10-4 

訂 有 侵 入

性 技 術 之

照 護 標 準

作業流程 

含抽痰、換

藥、換管

路．．．等 

16-4 

服務對象

適應輔導

或支持措

施 

含入住環境、人

員介紹、住民權

利及義務等說明 

10-5 

訂 有 服 務

對 象 緊 急

送 醫 辦 法

及流程 

包含送醫前評

估、處理措

施、連絡家屬

之方式、紀錄

或是交班資料

等 

16-5 

依機構特

性訂定感

染管制計

畫 

感染管制手冊 

10-6 

訂 有 協 助

及 鼓 勵 服

務 對 象 增

進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之

辦 法 或 策

略 

含評估、使用

工具、執行措

施、評值方式

等 

16-6 

訂有服務

對象管路

移除作業

規範與照

護計畫 

訂有完整的管路

移除(鼻胃管及

導尿管等)作業

規範 

10-7 
訂 有 廚 房

作 業 標 準

至少應包含設

施設備之清
16-7 

訂有服務

對象七大

七大品質監測:

包含跌倒、壓力



及 食 材 儲

存 之 作 業

標準 

潔、檢查、垃

圾及廚餘之處

理方式 

品質監測

措施、處理

辦法及流

程 

性損傷、疼痛偵

測、約束處理、

感染預防、非計

畫住院、非計畫

體重改變 

10-8 

危 機 或 緊

急 事 件 風

險 管 理 計

畫（須選擇

以 下 三 個

風 險 及 危

機 訂 定 計

畫） 

1 策略風險、

2營運風險、

3財務風險、

4天然災害、

5意外事件、

6環境、設施

設備安全事

故、7其他 

16-8 

訂有侵入

性技術之

照護標準

作業流程 

訂有抽痰、換

藥、換管路等侵

入性技術之照護

標準作業流程 

配合 115 年度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評鑑

基準刪除危機或緊

急事件風險管理計

畫 

10-9 

住民保護/

性 騷 擾 ／

性 侵 害 事

件 處 理 辦

法及流程 

辦法/流程(含

通報流程與轉

介) 

16-9 

訂有服務

對象緊急

送醫辦法

及流程 

訂有緊急送醫辦

法及流程，並有

明確之醫療資源

網絡。 

上一版本係先行完

成初步檢核架構，

近期配合實務執行

及檢核流程檢視，

發現部分項目順序

可再調整，以利機

構使用，故修正編

排順序。 
10-

10 

訂 定 服 務

對 象 管 理

系 統 之 管

理辦法 

管理系統包含

所使用之資訊

系統 

16-10 

訂有協助

及鼓勵服

務對象增

進自我照

顧能力之

辦法或策

略 

訂有協助及鼓勵

服務對象增進自

我照顧能力之辦

法或策略。 

10-

11 

服 務 對 象

或 家 屬 申

訴 意 見 反

應 辦 理 情

形 

訂有服務對象

/家屬意見反

應及申訴處理

辦法、流程，

且管道應多元

化。 

16-11 
訂有廚房

作業標準 

自辦伙食： 

1、訂有廚房作

業標準(至少

應包含設施

設備之清

潔、檢查、

垃圾及廚餘

之處理方式) 

供膳外包： 

2、訂有配膳作

業標準(至少

應包含設施

設備之清

潔、檢查、

垃圾及廚餘

之處理方式) 



10-

12 

訂 定 緩 和

醫 療 或 安

寧 療 護 相

關 處 理 之

作業規範 

含流程、步

驟，且訂有鼓

勵服務對象及

家屬針對 DNR

共同討論共識

決定的機制 

16-12 

訂有機構

汙物處理

辦法及流

程 

含廢棄物處理 

10-

13 

訂 有 服 務

對 象 財 務

管理辦法 

如退休金或零

用金代墊、代

購費用管理、

信託管理、重

要財物保管、

死亡遺物處理

等辦法，如服

務對象無此需

求時，在契

約、工作手冊

或相關資料中

提供服務的資

訊即可 

16-13 

訂定符合

機構特性

及需要之

緊急災害

應變計劃

及作業程

序 

EMP 及各項 EOP 

10-

14 

制 訂 機 構

滿 意 度 調

查表 

滿意度調查辦

法(服務對象

與家屬) 

16-14 

訂定服務

對象管理

系統之管

理辦法 

管理系統包含所

使用之資訊系統 

10-

15 

訂 定 個 案

入 住 機 構

管理辦法 

辦法中應包含

新進住民入住

72 小時內個

別需求評估，

每三個月須定

期評估 

16-15 

服務對象

或家屬申

訴意見反

應辦理情

形 

訂有服務對象/

家屬意見反應及

申訴處理辦法、

流程，且管道應

多元化。 

10-

16 

服 務 對 象

適 應 輔 導

或 支 持 措

施 

含入住環境、

人員介紹、住

民權利及義務

等說明 

16-16 

訂有服務

對象財物

管理辦法 

如退休金或零用

金代墊、代購費

用管理、信託管

理、重要財物保

管、死亡遺物處

理等辦法，如服

務對象無此需求

時，在契約、工

作手冊或相關資

料中提供服務的

資訊即可 

10- 訂 定 跨 專 跨專業整合照 16-17 訂定緩和 訂有緩和醫療、



17 業 整 合 照

護 執 行 流

程及表單 

護會議召開、

追蹤及紀錄管

理辦法 

醫療及臨

終照護措

施 

安寧療護及病人

自主權利法相關

處理之作業流程

規範、步驟，且

訂有鼓勵服務對

象及家屬針對

DNR 共同討論共

識決定的機制。 

10-

18 

訂 有 機 構

汙 物 處 理

辦 法 及 流

程 

含廢棄物處理 16-18 

制訂機構

滿意度調

查表 

滿意度調查辦法

(服務對象與家

屬) 

10-

19 

訂 定 符 合

機 構 特 性

及 需 要 之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計 劃

及 作 業 程

序 

EMP 及各項

EOP 

   

 


